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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富其



有關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3375號洪啟倫聲請解釋案意見書

爭議問題：

一 、 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 7 7條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之刑時， 

法院是否應開庭審理？若無須開庭，如何保障受刑人之權利？是 

否應至少給予受刑人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，始符合正當法律程 

序 ？

二 、  法院定應執行之刑時，除目前刑法所定外部界線及審判實務 

揭示之内部界線等抽象原則外，是否應有更具體之標準？若應有 

相關標準，其内容應如何？

三 、  如由司法行政訂定定執行刑之具體參考標準，是否侵害法官 

之獨立審判權？

預擬意見：

一 、 按法院之開庭審理，為訴訟程序之踐行，承辦法官是否開庭，

端視其有無開庭「必要性」，此觀刑事訴訟法第273條所定準備程 

序之踐行，本非必然，但如有「案件及證據之重要爭點」、「證據 

調查之聲請」等事項有待明瞭、釐清時，自 「得」為準備程序， 

基於同一法理，如果沒有應調查事項，無爭執事項，自無為開庭 

審理之必要。定執行刑之聲請案件，係判決確定之案件，事實已 

明 、量刑已定，無再為開庭必要。

二 、  定執行刑之目的，在於將各罪及其宣告刑合併斟酌，予以適 

度評價，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實現之刑罰，以符罪責相當之 

要求（司法院釋字第662號解釋理由書參照），此種數罪併罰之定 

執行刑，係國家藉由衡平原則給予人民的法定權利，為實質的減 

刑寬典，聲請程序一旦啟動，受刑人的權利即已得到保障，至於 

受刑人是否提出書面陳述，本可自由為之，非關正當法律程序， 

無為法律規定之必要。當然，為解除受刑人疑慮，則可考量於相 

關之行政規則中訂定類似規定，俾供法官遵循，於裁定前給予受 

刑人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
三 、  法院定應執行之刑時，除目前刑法所定外部界線及審判實務



揭示之内部界線等抽象原則外，並無更具體的標準。如果由司法 

行政機關訂定定執行刑之具體參考標準，當屬可行。此 之 「參考 

標準」，本無強制拘束力，法官仍有判斷餘地，無侵害法官獨立審 

判權之虞。


